自治区级教师评选表彰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

参评者申报


参评者向所在单位提交申报材料，由单位筛选推荐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（县、市所属中小学、中职学校逐级上报县、市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，区直单位所属学校上报主管厅局，高等学校所属单位上报学校主管部门）。





主管部门推荐


县、市教育行政部门逐级进行筛选推荐，确定推荐人选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；区直单位、高等学校由主管厅局、高校进行筛选推荐，确定推荐人选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。





申报材料报送自治区教育厅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的，补齐材料或退回。





材料齐全，受理申报材料





评选


教育厅组织由有关领导、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预评审，提出初选名单，提交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厅党组审核确定拟表彰人员名单。





公示


教育厅对拟表彰人员进行公示





表彰


教育厅印发表彰决定








